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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且本事项的表决结

果生效须以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事项在公司股东

会的审议通过为前置条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情况

（一）鉴于本次拟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24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以资本公积转增 4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不送红股。

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方案，公司总股本预计将由目前的 100,241,600

股增至 140,338,240股，公司注册资本即相应发生变动。

（二）为贴合公司发展情况，公司拟对章程内有关企业文化、高级管理人员

称呼表述作适应性修订。

《公司章程》条款修订的具体内容见附件《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对照表》。

除附件中所列示的有关修订外，公司将对《公司章程》内的条款序号等重新

进行排序整理，同时针对其他不影响条款含义的无实质性内容，如条款序号、标

点符号、不影响条款含义的字词、格式排版等内容做出适应性修订，除此以外，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二、授权办理相关事宜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述事项尚需取得股东会的批准方可实施，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审核要求对上述内容进

行调整，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准意见，办理工商信息变更备案、登

记的全部事宜，上述事项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备案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的情况为准。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手续全部办理完毕之

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附件：《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24.16 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40,338,240 元。

2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以

及财务负责人。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经理（公司亦可称总经理，下

同）、副经理（公司亦可称副总经理，下

同）、董事会秘书以及财务负责人（公司

亦可称财务总监，下同）。

3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生产销售

锌锰电池及其配件、配套小型家用电器。

凝聚优秀人才，坚持自主创新，倡导节

能环保。以国际领先的产品，为客户创

造更高价值，为员工创造幸福生活，为

股东创造丰厚回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

贡献。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创新引领，

绿色赋能；以卓越产品服务客户，以稳健

发展回馈股东、惠及员工、奉献社会。

4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0,024.16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 二 十 一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40,338,240 股，全部为普通股。

5 新增

第二百零五条 本公司所称“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与《公司法》

中“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一

致。


